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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利智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的产业基金延长存续期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产业基金延期基本情况

2019年 12月 11日，鸿利智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投资基金份额暨认购投资基金份额的议

案》，同意公司以 2000万元认购广州创钰铭伯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产业基金”，曾用名“佛山创钰铭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金劣

后级份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转让投资基金份额暨认购

投资基金份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12）、《关于转让投资基金份额暨认购投资基

金份额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120）。

鉴于产业基金投资的项目未能完全退出，为保证产业基金的正常运作和项目的顺

利退出，实现最优的基金收益和合伙人权益，经产业基金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将产

业基金存续期限延长 3年，即延长至 2028年 12月 23日。

近日，产业基金已完成《合伙协议补充协议》签署的相关工作，补充协议的主要

修订情况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 2.4.3条
本合伙基金的存续期为 6年，自合伙基

金成立之日起算，且不得超过合伙企业

的存续期限。基金存续期的第 1年为投

资期，第 2-4 年为退出期，最后 2 年为

延长期，投资期结束后不得再进行股权、

私募股权基金等投资，仅可进行现金管

理类投资。如基金存续期届满前 6个月，

基金投资项目仍未全部退出，经执行事

务合伙人提议并经单独或合计占全体合

伙人实缴出资额三分之二以上的合伙人

同意，可以变更本合伙基金的存续期。

第 2.4.3条
本合伙基金的存续期为 9年，自合伙基

金成立之日起算，且不得超过合伙企业

的存续期限。基金存续期的第 1年为投

资期，第 2-4 年为退出期，最后 5 年为

延长期，投资期结束后不得再进行股权、

私募股权基金等投资，仅可进行现金管

理类投资。如基金存续期届满前 6个月，

基金投资项目仍未全部退出，经执行事

务合伙人提议并经单独或合计占全体合

伙人实缴出资额三分之二以上的合伙人

同意，可以变更本合伙基金的存续期。



除以上条款变更外，其他主要内容保持不变。

二、产业基金延期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产业基金存续期延长事项是基于资本市场环境判断和投资项目情况等综合考量，

不会对公司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不构

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将密切关注产业基金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广州创钰铭伯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鸿利智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3月 31日


